
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

关于认购中保投-厦门建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（三期）

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
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：关

联交易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认购中保投-厦门建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（三期）（以下

简称“本投资计划”）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2020 年 9 月 1 日，公司签署本投资计划份额认购书，认购中保

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保投”）发行的“中保投-厦门建

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（三期）”，认购金额 0.01 亿元人民币。

中保投担任本债权计划的受托人，按合同约定收取管理费，预计不超

过 1.736 万元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本投资计划由中保投以债权形式投资于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

司的钟宅畲族旧村改造项目，项目已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复，由厦门建

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。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

(一)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

中保投-厦门建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（一期）由中保投担任

管理人，公司拟进行投资，公司董事段国圣在中保投曾任董事（于

2019 年 12 月 31 日离任），根据监管规定中保投为公司的关联方。

(二)关联方基本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中保投，截至目前，关联方基本情况如

下：

名称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0UD4R

企业地址 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 号

法定代表人 段国圣

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

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人民币

经营范围

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,受托资金管

理业务、资产管理业务，与以上业务相关的

咨询业务，以管理人名义发起设立股权投资

基金业务，国务院、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

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

成立日期 2015-12-04

登记机关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中保投由 27家保险公司、15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及 4 家社会

资本共 46家股东单位出资设立，注册资本 12 亿元。目前中保投已取

得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、不动产投资计划产品创新能力以

及股权投资能力备案，可以开展监管机构允许的各类项目投资业务。

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（一）定价政策

公司在认购本投资计划的过程中，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、

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任何一

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。

（二）定价依据

本次认购根据《受托合同》等文件确定的本投资计划受益凭证面

值进行，遵循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、公正的市场化原则，不存在利

益输送、利益转移以及侵犯公司或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。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交易价格

本投资计划每张受益凭证面值为 100 万元，公司认购 1 份，合计

0.01 亿元人民币。本笔关联交易金额以受托管理费计算，中保投收

取的管理费年费率为 24.8BP，公司向中保投支付受托管理费不超过

1.736 万元。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

本投资计划结算方式为转账方式结算，由公司一般账户将指定金

额的款项划至本投资计划专用账户。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。

受托合同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：（1）受托合同成立（委

托人和受托人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/签章并加盖公章/

合同专用章后成立）；（2）投资计划经中国银保监会指定机构注册。

受托合同目前已生效。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 日签署认购书，受托人



于该日向公司发送配售额度通知。本投资计划的运作期限为 5+2 年

（各期投资首次提款日起每满 60 个月受托人、融资主体双方具有提

前还款选择权）。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

公司委托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资产”）

进行保险资金的投资运用。本次投资决策于 2020 年 6月 29 日经泰康

资产金融产品投资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产投会”）2020 年第 27

次会议决议通过。本次交易由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完成公司一般关联交

易评审。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

泰康资产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20 年第 27 次产投会，现场

审议了本次投资事项，产投会委员认为本投资计划各项要素符合监管

规定，同意公司投资本投资计划。本次交易根据监管要求和公司规定，

提交公司一般关联交易评审流程，由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履行并完成审

查。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无。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公

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



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

起 10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

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

2020 年 9月 30 日


